渝经信软件〔2026〕6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征集2025年度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
产业服务平台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进一步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渝府办〔2025〕65号），推动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以下简称软信产业）高质量发展，现面向全市征集2025年度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平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重点征集面向行业应用场景，提供模型即服务（MaaS）、智能体即服务（AaaS）的能力开放平台；面向软件行业发展需求，提供测试验证、适配认证、标准服务、项目管理、咨询分析等关键过程的公共服务平台；围绕数字内容和文化创意产业特定场景，提供用于内容创作的新型基础设施共享平台。

二、征集条件

1. 平台已建成并投入运营，具备开展软信产业服务的相应资质和能力，且主要为重庆市相关企业服务。

2. 平台建设运营单位应具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必要的服务设施设备，有健全的管理团队、人才队伍、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服务流程，2025年财务收支状况良好。

3. 平台建设运营单位还应确保近两年内信用状况良好；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未查到行政处罚、失信惩戒等信息。

4. 申报主体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能力开放平台的，平台2025年主要服务对象不少于50家。
（2）申报公共服务平台的，平台2025年主要服务对象不少于50家，或服务软件产品/项目不少于100项。
（3）申报新型基础设施共享方向的，平台2025年主要服务企业不少于100家，或服务创作者不少于1000名。
三、征集程序
（一）申报
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平台建设运营单位根据对应的征集方向填报《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平台征集表》（见附件1）。将申报材料及相关佐证材料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并加盖企业公章后，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前提交至企业注册地经信部门，需同时提交电子版。其中，申报材料和电子档各一式两份，一份留当地经信部门存档，一份由当地经信部门审核后提交至市经济信息委。
（二）初审
各区县经信部门对企业或平台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填报《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平台信息汇总表》（见附件2）并加盖公章，于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一份（另外一份留本单位存档）和汇总表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9008室，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cqjxwrjc@163.com，逾期不再受理。市经济信息委只接收经各区县经信部门审核后报送的申报材料。
（三）评审发布。
市经济信息委将对报送的材料进行梳理汇总，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发布2025年度重庆市软件领域产业服务平台名单。
四、其他要求
1. 一个建设运营单位最多申报两个平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类型平台进行申报，同一平台不得重复申报。
2. 对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原始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
3. 前期已纳入市级相关产业服务平台名单的，均可再次报送，请各区县经信部门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五、联系方式
各单位在申报中有相关问题的，可咨询市经济信息委软件处。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15923209694。
特此通知。
附件：1.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平台征集表（2025

年度）

2.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平台信息汇总表

（20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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